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立法會 CB(2)1429/10-11(04)號文件 
資料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社會企業的發展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推動社會企業 (社企 )發展的工作。  
 
 

政府的目標 

 
2. 政府推動社企發展的目標，是讓弱勢社羣通過就業達致自力更

新，並以企業家思維及創新方法，滿足不同社羣的需要，以孕育關懷

文化，凝聚社會各界，發揮互助精神。  
 
 

持續推動社企發展 

 
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  
 
3. 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 (社企諮委會 )在二零一零年一月成立，就制
定支援本港社企持續發展的政策和策略，以及促進社企發展的計劃或

活動，向政府提供意見。社企諮委會成員包括社企從業員、商界人士

和學者，以及相關政策局的代表，匯聚了熱心推動本港社企發展的各

方持份者。  
 
加深公眾的認識   
 
4. 為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識，政府在二零零八年設立專題網站，提

供社企發展資訊，包括社企名錄以及可供社企申請的資金來源等。我

們在二零零七年和二零一零年編印小冊子，介紹本港社企的成功故

事，並一直支持每年的社企民間高峰會。社企民間高峰會現已成為匯

合社會企業家交流創新意念和意見的一個主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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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在地區層面舉辦推廣活動，以及安排社企接受傳媒訪問，介

紹其成功故事及達致的社會目的。我們也安排社企在適當場合，例如

工展會和香港食品嘉年華，展示其產品和服務。  
 
推動跨界別合作  
 
6. 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署 )在二零零八年推出社會企業伙伴計劃，通
過配對平台和社會企業師友計劃，提供平台以加強和促進社會各界的

伙伴合作。至今，約有 30 項跨界別合作的新社企項目通過配對平台
推出，師友計劃亦為超過 20 組社企營辦者和商業機構／專業人士作
配對。  
 
加強支援社企  
 
7. 民政署在二零零六年推出“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 (協作計
劃 )，為合資格的非牟利機構提供種子基金以成立社企。協作計劃自
推行以來合共批出約 1.1 億元，資助約 110 個新的社企項目，創造約
1 800 個就業機會。除了協作計劃，社企亦可向其他政府部門屬下的
資助計劃申請撥款，例如勞工及福利局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和社

會福利署的“創業展才能計劃”。  
 
8. 自二零零八年起，我們推出先導計劃，讓合資格的社企優先競投

政府服務合約。在先導計劃第二期下，有 52 份屬 22 個政府部門的政
府服務合約，可供社企優先競投，合約總值 2,000 萬元，提供約 400
個就業機會。  
 
培育社會企業家  
 
9. 我們自二零零七年起贊助商業計劃書撰寫比賽。比賽透過一系列

研討會和工作坊，鼓勵大專生培養對社企的興趣以及增加他們這方面

的知識，並培育社會企業家精神。比賽約有 2 400 名學生參加。  
 
 
扶掖社企持續發展的新措施 

 
10. 行政長官在《二零一零至一一年施政報告》公布四項新措施，計
有社企訓練課程、社會企業展、社企獎勵計劃和“社企之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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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扶掖社企持續成長和發展。我們正徵詢社企諮委會的意見，以制定

實施這些措施的細則。另一方面，在二零一零年，民政署在徵詢相關

持份者的意見後，檢討了協作計劃的運作，並由二零一一年起實施一

系列改善措施。上述新措施詳載於下文。  
 
社企訓練課程  
 
11. 我們會在二零一一年推出一系列有系統的訓練課程，培育更多社
會企業家。課程分管理和實務兩個層面。為確保有效運用資源，課程

在設計上特別顧及社企的特點，以及避免與現有商學課程競爭。兩個

層面課程的初步建議載於下文。  
 
12. 管理層面的課程，主要目標是培訓現有企業家或準企業家。具營
運社企經驗的企業家或計劃開設社企的人士均可報讀有關課程。課程

內容包括重要的社企概念及管理層面的營商技巧，例如認識社會目標

及價值、何謂社會效益和如何達致社會效益、物色社會事業機遇、有

效運用社會資本和策略性伙伴關係等。課程的上課時數約 30 小時，
學費可在圓滿修畢課程後悉數退還。  
 
13. 實務層面的課程，主要目標是培訓負責管理社企日常運作的從業
員。監督社企運作的經理或中級前線員工均可報讀有關課程。課程內

容涵蓋社企的基本概念和營業的實務技巧，包括認識社會目標和價

值、現金流量管理、採購和人事管理等。課程的上課時間約 12 小時，
學費可在圓滿修畢課程後悉數退還。  
 
社會企業展  
 
14. 我們會在二零一一年舉辦社會企業展，為各行各業的社企提供平
台以推廣產品和服務，以及向市民大眾宣揚“良心消費”。社會企業

展的主要目標，是向市民大眾推廣社企，讓參展的社企在活動期間取

得銷售量，並促進社企、企業、商會、學術團體和專業團體在業務上

的聯繫。此外，我們打算與其他社企持份者合辦以學生為對象的相關

活動，例如舉辦徵文比賽以及安排學生記者採訪社企，向青少年推廣

社企的概念和良心消費。  
 
社企獎勵計劃  
 
15. 我們會在二零一一年舉辦社企獎勵計劃，以表揚在香港經營並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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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社會效益的成功社企。獲嘉許的卓越表現範疇可能包括達至社會目

標、創造社會效益、提供優質客戶服務、創新、推行良好市場推廣策

略，以及取得可觀銷售量。  
 
「社企之友」運動  
 
16. 社企要邁向行業多元化以及以企業管理方式運作，必須得到社會
各界持續的支持，尤其是私人企業的支持。我們會在二零一一年推展

“社企之友”運動，表揚為本地社企提供實際援助的私人企業。援助

形式大致可分為三種，分別是向社企提供財政資助；外判予社企／聘

用社企／與社企合作營運私人企業的業務；以及向社企提供顧問服

務，尤其在銷售、巿場推廣、品質管理、財務檢討及企業管治等商業

職能方面。  
 
17. 此外，我們也可以舉辦跨界別合作研討會或經驗分享會，讓社企
與私人企業有更多機會交流和聯繫。  
 
協作計劃的改善措施  
 
18. 財政司司長在《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宣布
預留 1.5 億元，在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到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繼續推
行協作計劃。為鼓勵和協助更多社企在協作計劃下成立，民政署自二

零一一年起推行了一系列新措施。署方在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四日向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介 了 這 些 改 善 措 施 。 詳 情 載 於 立 法 會

CB(2)972/10-11(04)號文件。  
 
 
徵詢意見 

 
19. 請各委員閱悉政府當局推動社企發展的工作。  
 
 
 
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一年四月  
 
 


